
南通市区合伙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申请表 
NTJY-JL（创就）04 MD20180824 

实
体
基
本
情
况 

实体 
名称 

 
统一社会 
信用代码 

 

经营 
地址 

 联系电话  

所属
社区 

 
            区              街道（乡镇）              社区（村） 

贷
款
情
况 

贷款
次数 

贷款 
金额 

贷款期限 符合贴息期限 
还款本金
（元） 

支付利息
（元） 

  
自   年  月  日 

至   年  月  日 
至   年  月  日   

企业账户 
开户行及账号 

 
申请贴息金额

(元) 
 

所在社区/村 

劳动保障服务站 

初审意见 

 

经初审，贷款贴息申请实体属于 □第一次贷款 □第二次贷款，按

50% 标准贴息。同意上报贷款贴息金额为         元。 

 

 

受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服务站（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所在街道/乡镇 

劳动保障服务所

复核意见 

 

 

复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服务所（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注： 

１．享受对象：在市区创业的在校大学生和城乡失业人员，申请合伙企业创业担保贷款

并已还本付息的； 

２．所需资料：①企业法定代表人《居民身份证》②支付贷款利息单据（原件）；③《开

户许可证》。 

 

 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